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是区政府主管民政工作的职能部门。内设行政科室15个，事业科室30个。

主要职责是：

1、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民政事业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北京市相关规定；拟订本区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2、负责本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查处未经登记而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及未经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3、负责本区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及福利基金的使用管理；贯彻落实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组织社会捐助工作；负责老年人、孤儿和残疾职工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

4、参与拟订本区社区建设总体规划；落实社区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并组织实施。

5、负责指导、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

6、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和全区敬老院及征地超转人员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7、负责拥军优属、抚恤优待和烈士褒扬工作；负责本区见义勇为人员的确认、奖励和保护工作。

8、责管理退役士兵、复员干部、军队离退休干部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

9、落实救灾工作政策，负责组织、协调救灾工作；负责捐赠接收、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0、落实婚姻管理、殡葬管理和儿童收养的相关政策；负责婚姻登记、儿童收养登记；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工作。

11、负责本区行政区域界线和行政区划的管理工作；承办本区行政区域边界勘界争议调处工作。

12、负责本区地方退休人员服务和管理工作。

13、负责民政事业财务工作，指导、监督、承担民政事业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14、承办区政府和上级业务指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构成情况

2017年核定的行政编制59人; 工勤编制5名；纳入规范管理事业编制381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8人；实际441人；长期聘用临时工9人。

离退休人员2人，其中：离休2人。退休人员退休费由社保机构发放，不再统计在内。

（三）部门汇总编制决算所属二级预算单位个数及相关情况说明。

纳入2017年度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4个。其中：一级预算单位1个，即：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本级）；二级预算单位3个，即：北京市西城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北京市西城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

二、2017年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17年收入决算111,594.1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05,037.92万元）比2016年收入决算98,755.3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9,440.20万元）增加了12,838.77万元，收入增加率为13.00%。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老龄事务”养老院基本建设、“抚恤”死亡抚恤、“老年福利”的预算安排。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17年支出109,155.38万元比2016年支出95,819.41万元增加了13,335.97万元，支出增加率为13.92%。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老龄事务”养老院基本建设、“抚恤”死亡抚恤、“老年福利”的经费支出。

三、主要支出情况

2017年支出决算按用途划分：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55,755,886.73元（1）基本支出决算122,686,937.36元。（2）项目支出决算833,068,949.37元。主要项目是退役安置、“老龄事务”养老院基本建设、社会福利和抚恤等。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8,722,647.19元（1）基本支出决算0元。（2）项目支出决算68,722,647.19元。主要项目是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2017年涉及政府采购项目62个，决算资金4,261,536.04元。

（二）2017年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3个，决算资金19,862,000.00元。

（三）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情况
 2017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运行经费，合计6,985,283.14元。
行政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网络运行维护费、办公用房租赁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以及其他费用。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余额50,809.05元，在建工程账面余额6,075.07元。其中：车辆57台，1098.75万元；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0万元，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0万元。

五、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建立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的追踪问效机制。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京政办发〔2011〕53号）、《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财预〔2011〕2412号）、《西城区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跟踪管理办法》（西财预〔2014〕273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依据北京市西城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要求，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委托北京观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评价工作组，对区民政局2017年度实施的“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的绩效情况实施自评价工作，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述

1、项目概况

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老龄办《关于2015年开展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京民老龄发〔2015〕228号）文件的要求，北京市西城区作为失能照护服务的先行试点区域。区民政局于2016年10月25日出台《北京市西城区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暂行办法》西政办发〔2016〕25号文件，率先在区内开展针对失能老年人的失能照护服务。
“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由区民政局牵头组织，由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具体实施。该项目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护服务。符合政策的老年人，可凭借区民政局通过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发放的服务补贴（虚拟额度），向指定的服务单位预约享受服务。补贴按月发放，月结月清。对服务单位的结算采取当月服务、下月结算的模式。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带动西城区养老服务市场的持续发展，开创了针对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的全新模式，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该项目在西城区成功试点服务之后，其他区县将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计划陆续开展。

2、项目资金情况
“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资金涉及到市、区两级资金。2017年度项目申报区级财政资金1,920.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920.00万元。市级资金补贴额度使用因素分析法，下达分配指标后，项目实际统筹安排市级资金1,059.35万元。因此年中调减区级预算1,410.49万元。2017年度，项目根据实际确认服务量，合计支出资金共计1,568.86万元，其中市级资金支出1,059.35万元，区级资金支出509.51万元。

3、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依据京民老龄发〔2015〕228号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5年开展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西政办发〔2016〕25号文件，开展北京市西城区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通过居家照护服务补贴，撬动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的发展，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持续发展，帮助居家老人实现居家养老，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关心。
（2）、具体目标
通过居家照护服务补贴，撬动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的发展。通过广泛宣传，将照护服务补贴政策告知全区居民，包括通过街道、社区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区老龄网发布信息等方式。
按照实际评估数，2017年全年预计有7000人享受居家照护服务补贴，全年预计服务次数将达到12万次左右。实现对区域内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的服务全部对接，保障服务补贴的全覆盖。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让更多老年人愿意接受付费生活照料服务，转变了很多老年人不愿购买生活照料服务的局面，激活了居家服务市场，有益的解决了居家服务入门难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家服务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情况，同时给失能老年人家庭带了生活解决办法，较少了家庭照护难题，解决大部分失能家庭照护的问题，带动了养老服务市场，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为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为将来更多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支持。同时进一步撬动西城区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的发展，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持续发展。
（二）、绩效评价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的总体绩效目标较为明确，但与具体指标的对应性不强。项目是通过发放照护补贴，为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提供帮助，通过向养老服务机构购买养老服务，促进养老市场的发展。但所设定的具体指标还不能全面反映有关绩效。如质量指标缺少对于投诉率及处理及时率等可具体考量的内容，指标设定的过于宽泛，结果导向还不够清晰、明确。
（2）、目标合理性分析
该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较为合理、可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经过区民政局的主观努力，能够实现。但个别指标设定的合理性还有所欠缺，如：产出质量指标没有站在整体层面对年度工作的完成质量提出具体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的质量把控缺少具体内容的设定。经济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的设定内容尚缺少保障措施的细化指标，可衡量性还有待加强。
（3）、项目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由于该项目的实际特点，部分产出指标为预估数量，项目整体绩效目标设定细化程度还有所欠缺，产出数量指标以及产出进度指标基本能够达到细化要求，但产出质量、产出成本指标以及满意度指标还不够细化、量化，可衡量性较弱。评价认为，该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较为明确，但个别指标的细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与具体指标的对应性还存在不足，还需加强其目标设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具体指标的细化、量化程度依然有所欠缺。同时，由于项目部分绩效目标内容为后补填报，作为考量、评价项目实现程度的主要依据，作用性有所下降。
2、项目绩效控制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区民政局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经济法规及政策，认真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要求。为保证财政经费安全有效使用，建立健全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例如：《预算管理制度》、《支出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公务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投资评审管理制度》等，对项目经费的申报、执行、决算进行了规范管理，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各项财政法规和政策。在服务费用的结算方面，采取“先服务、后结算”的结算模式，由区老龄办进行结算。每月初由具体服务单位对上月服务款项进行对账，将上月服务款项发票送至区民政局，区老龄办于月末前结算上月服务款项。结算款项存在疑义的，结算推迟至次月进行。如遇服务纠纷且责任在服务单位的，所涉及纠纷金额从服务单位居家照护服务质量保证金中扣除。确保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2）、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根据该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区民政局协同北京农商银行、民生资金统发平台以及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成立了项目专项工作组。对项目政策制定、项目指导、评估确认、补贴发放、系统运维、服务单位管理、服务监管、项目运维情况分析等事项进行了具体分工及有效落实。
评价认为，项目整体组织实施环节措施比较到位，责任明确，机制健全并严格执行。由于该项目委托第三方“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进行运维监管，区民政局对第三方监督管理的力度及相关监督检查的留痕的记录资料还有所不足。对于部分长期不能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的服务商，管控措施及清理结果不够明确。对服务质量、服务真实性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
(3)、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区民政局根据“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的实际情况，于2016年10月25日出台了《北京市西城区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暂行办法》（西政办发〔2016〕25号）；于2017年11月1日，由西城区老龄办出台《西城区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单位管理暂行办法》（西老办发〔2017〕1号）。并结合项目实际的工作的特点，制定了项目整体实施方案。通过严格有效的执行，确保了项目的正常实施，达到了对项目实施过程的有效控制。
评价认为，该项目的过程管理严谨清晰，有较明确的工作管理目标。但项目的实施方案还不够完整，方案中对于老年人能力评估、补贴发放、服务单位管理以及监督保障等环节均有明确的实施计划及内容，对项目的实施具体指导作用。但该方案在监督管理以及风险防控措施方面的内容仍有待完善，如缺少对服务机构与个别用户利益交换的风险防控措施；缺少对于投诉处理的方式及处理结果；缺少对服务质量保障及相关硬性的考核指标。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区民政局严格按照《北京市西城区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补贴发放程序。科学确定老年人服务需求类型、照料护理等级以及明确护理、养老服务等补贴领取的资格评估。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只提供服务，非现金发放，所提供的服务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采取“先服务、后结算”方式支付项目资金。服务内容及服务金额的确认过程严谨，整体成本控制措施比较有效。
（2）、项目效率性分析
①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按照年度计划进度实施，按月发放照护服务补贴，实行月结月清。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实施动态管理，建立定期审核制度。每月对辖区内失能老年人的增加与核减情况进行统计，作为每月发放补贴的依据。区民政局于2017年5月1日与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完成项目运维管理协议的续签；于2017年11月1日出台《西城区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并由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与各服务商签订《管理协议》；2017年年末，完成了中重度失能老人的全年评估工作。项目的整体进度完成情况良好。
②项目完成质量
该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良好，区民政局委托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对项目执行的过程进行全面监管。2017年度针对西城区失能照料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转情况，形成《月报》12份，报告内容包括：月度运营摘要、数据维护报告、运行体系监督报告、数据统计分析报告、服务单位人次管理报告以及线下服务报告等内容。通过详细的过程监管及月度数据分析，区民政局对于项目执行的质量可以做到较为全面的把控。
在服务质量的控制方面，区民政局采取的其他具体措施还包括：建立西城区失能项目讨论群，与服务商保持沟通联系，为服务商提供线上咨询、指导，开通线上投诉处理服务，对服务情况做到实时监管；对服务单位进行定期巡检以及业务培训工作，上门协助处理纠纷及投诉问题；对服务群体老人建立电子档案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维护；为服务群体老人提供咨询服务，组织开展优惠服务活动等。
（3）、项目效益性分析
①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该项目已完成预期目标。2017年共计招募居家照护服务单位94家，其中养老机构30家、失能服务商55家、养老送餐单位9家。累计为7032位符合政策的老年人发放失能补贴额度2257.16万元，累计提供服务共计12万余次，失能补贴累计消费金额合计1558万余元，占充值金额的比例为69.07%。具体情况见下表：
2016年12月-2017年11月充值消费情况统计表
	序号
	月份
	充值人数
	充值金额
	消费笔数
	消费金额
	消费金额占比

	1
	2016年12月
	3339
	1335600
	6101
	714487
	53.50%

	2
	2017年1月
	3278
	1311200
	5913
	764676
	58.32%

	3
	2017年2月
	3302
	1320800
	6005
	799160
	60.51%

	4
	2017年3月
	3288
	1315200
	6899
	890740
	67.73%

	5
	2017年4月
	4736
	1894400
	9754
	1242290
	65.58%

	6
	2017年5月
	4688
	1875200
	10009
	1308575
	69.78%

	7
	2017年6月
	5109
	2043600
	11128
	1384465
	67.75%

	8
	2017年7月
	5232
	2092800
	11340
	1465460
	70.02%

	9
	2017年8月
	5620
	2248000
	12894
	1616906
	71.93%

	10
	2017年9月
	5826
	2330400
	14097
	1720800
	73.84%

	11
	2017年10月
	5908
	2363200
	14244
	1797243
	76.05%

	12
	2017年11月
	6103
	2441200
	14393
	1884930
	77.21%

	合计
	59075
	22571600
	122777
	15589732
	69.07%


通过上表可以反映出，2017年度该项目产出数量已达到项目预期计划目标，按照西城区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的实际评估数量，服务已实现全部对接，保障了服务补贴的全覆盖。提供宣传以及服务内容的不断完善，实际消费金额占比也呈逐月上升趋势，2017年7月份-12月份消费占比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反映出西城区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对于项目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质量的的认可度在不断上升。
②项目实现的效益性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帮助居家老人实现居家养老，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关心。通过居家照料服务模式的创新与尝试，让更多老年人愿意接受付费生活照料服务，转变了很多老年人不愿购买生活照料服务的局面，激活了居家服务市场，有益的解决了居家服务入门难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家服务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情况，同时给失能老年人家庭带了生活解决办法，较少了家庭照护难题，解决大部分失能家庭照护的问题，带动了养老服务市场，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为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为将来更多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支持。
③服务对象满意度
区民政局针对服务群体开展了相关满意度调查，对政策的满意度采取了电话回访调查，回访总人数共计3460人，有效回访2406人，其中反映“满意”的2379人，反映“一般”的27人，整体满意率为98.88%。对于项目还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集中在：服务项目价格偏高；对照护服务需求不高；对月补贴采取“清零”政策不满意等方面。
（三）、评价结论
经专家评议,区民政局2017年度“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补贴”项目绩效评价得分90.52分，其中：项目决策23.26分，项目管理27.72分，项目绩效39.54分，绩效评定级别为“优秀”。
六、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

各部门为了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按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

各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指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的经费支出预算。

